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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法院打造“同城效应”

3月11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高
级人民法院正式签署执行工作联动协
作协议书。从即日起，对查封、冻结、拘
留等执行措施，京津冀三地法院均可委
托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或住所地法院
办理，实现三地办案的“同城效应”。这
是继去年11月，安徽、上海、江苏、浙江
四地高院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人民法院执行联动信息共享合作协议
之后的又一新举措。

据介绍，协议中明确了三地法院协
作执行的事项，包括委托调查（查询），
（轮候 ）查封 （冻结 ），续封 （冻 ），解封
（冻），扣划存款，登记型财产过户等法
律文书的送达，拘留、接控等强制措施。
未来，涉及上述事项的，执行法院均可
委托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或被执行人
住所地法院办理。对于在三地辖区内已
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处分中的财产审
计、评估、拍卖、过户、支付执行款项等
执行事项，可依法专项委托被执行人财
产所在地法院协助执行。

在异地执行的手续上，今后三地法
院执行员赴京津冀地区异地执行时，不
再需要高院开具介绍信，只要携带齐全
本院介绍信、工作证、执行公务证和相
关生效法律文书，协助配合法院应当优
先提供交通、警力等支持。

河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长期
以来，“执行难” 是公众反映突出的问
题。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人员、
经济联系紧密， 许多司法案件的当事

人、财产、住所等因素相互交织。建立三
地法院信息共享、高度联动的协作执行
机制，可解决被执行人信息分散、跨区
域执行困难，有效克服和排除地方和部
分保护主义，提高执行效率，节约司法
资源，更好地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据北京高院透露，三地法院还成立
了京津冀执行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在各
高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设立日常办事
机构， 负责相关协作内容的推进落实。
同时，三地法院将通过定期召开协作工
作会议、 建立常态化交流研讨机制、创
建京津冀执行协作信息期刊、开展重大
案件跨区域协调会商等方式，形成稳定
顺畅的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行
协作水平。

与此同时， 三地法院将根据实际
工作进度， 逐步推进执行远程指挥系
统一体化和网络查控系统一体化建
设。据介绍，三地法院将在各自辖区内
网络查控和远程指挥等信息化执行系
统的建设基础上，积极开展对接建设，
在京津冀地区各高级法院之间建立连
接通道，进行数据交互，共享被执行人
身份、财产等信息，逐步实现京津冀地
区执行网络查控一体化和远程指挥一
体化。

京津冀并不是我国首先推行法院
协作执行机制的地区。去年11月，安徽、
上海、江苏、浙江四地高院院长在上海
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
人民法院执行联动信息共享合作的协

议》。根据协议，长三角地区法院之间的
执行联动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将被执行
人财产、人员、案件、威慑等信息全面共
享，相互协作共同围堵“老赖”。

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庭
长刘贵祥介绍，近年来全国部分省市之
间积极开展了区域性的执行合作，为创
新执行工作体制机制探索了有益的路
子。刘贵祥表示，未来通过这种自发的
协作，在最高法院的统一指导下，将更
好地实现全国四级法院执行系统的纵
向贯通，以及与全国范围内的执行联动
单位的横向联网，构建统一指挥、统一
管理、统一协调的全国一体化执行指挥
体系， 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进行迅速、
大范围的网络查控，这对于提高执行效
能，让当事人及时实现胜诉权益，具有
重要意义。

从具体案例中不难看出，之所以在
某些案件中出现“执行难”，根本原因在
于法院对被执行人的信息、行踪、财产
状况等方面掌握不明确，三地法院在被
执行人信息共享方面的不足也从客观
上导致了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的被动。北
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立新表示，
发生在京津冀区域内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的案件数量十分庞大，三地法院执行
工作联动协作协议书将有效解决京津
冀三地法院在执行上的困境，也希望京
津冀联动能为其他地区法院的执行问
题提供经验参考。
北京商报记者肖玮实习记者南淄博

相关链接■

案例一：某香港公司拒不履行债务
2012年，一家印度公司与某通讯公司在深

圳签订了手机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后，经深圳
市仲裁委员会裁决，该通讯公司应当返还印度
公司多支付的预付款1520709.09美元， 并归还
价值约1100万元人民币的手机芯片。由于该通
讯公司未主动履行债务，2012年7月，深圳中院
立案执行， 但被执行人为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在国内已停止所有业务，更没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案件执行一度陷入僵局。

为推动该案执行，深圳中院执行指挥中
心根据该院无财产案件必须“穷尽一切执行
手段”的要求，将本案被执行人公司负责人
戴某的有关信息发送至鹰眼查控网进行查
找。“鹰眼”扫描后很快发现了该港资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戴某的行踪有一特定规律，经常
从北京出入境， 且极有可能近期再次入境。
该案执行法官通过鹰眼查控网对戴某发布
了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司法拘留的司法
决定， 并按照深圳中院与北京高院签订的
《跨区域执行协作协议》 提前请求北京高院
协助。2014年3月3日， 戴某在北京机场入境
时被截留，北京高院得知情况后，迅速指令
北京三中院协助刚刚赶赴北京的深圳中院
干警成功控制了被执行人公司负责人戴某。
戴某当场同意分期和解执行，并支付了第一
笔赔偿款30万美元。

据了解，该案得以成功执行，得益于深圳
中院与83家外地法院签订的《跨区域执行协作
协议》，在该协议框架下，多地法院形成了联合
执行、严控“老赖”的高压态势，使被执行人拒
执的防线被最终突破，成为该院与外地法院联
手办理执行案件的成功范例。

案例二：门头沟老板天津赖账
王某是一家建筑装饰公司的老板，其公司在

天津红桥区租赁了数间房屋，拖欠了房东刘某租
金1.8万元。不仅如此，王某公司还丢失、损坏了出
租屋内的部分物品。天津红桥法院判决王某支付
刘某各项费用等共3.76万元，判决书生效后，王某
却拒绝履行，为逃避法院的强制执行，干脆躲回
了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公司注册地。

因为王某拒不执行并且躲回北京，天津法
院委托北京门头沟法院执行这起欠款案。但由
于王某隐瞒个人信息和财产，并且行踪十分隐
蔽， 门头沟法院在执行上也遇到了极大的困
难， 法官不得不在王某的几处暂住点蹲守。直
到某晚，执行法官才将刚回到家的王某堵个正
着。面对判决书，王某仍对欠款一事装糊涂。法
官表明，如果抗拒执行将被司法刑拘，王某这
才承认欠款，并通知家人将钱送至法院。

异地执行难，协作很重要

C3 C4 一家民间治霾联盟的理想与现实未来京冀将共建14个农业示范区C2 三地漫游费取消卡在工程量？
日前河北官员透露，2014年京津冀在区域合一

上取得了一些实效， 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手机长途漫
游费已经取消。但此后三大运营商纷纷否认，让取消
漫游费前景扑朔迷离。

未来，北京、河北两地将共同在北京周边14个
县建立高水平农业示范区，在首都周边发展都市农
业，尤其发展面向首都居民的乡村养老、休闲旅游
服务业。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王丰曾表示，
希望政府拨款5000万元来做区域降霾试点。 据了
解，相关降霾方案已完成初稿。但民间企业自愿组成
联盟降霾这一新模式，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为了应对“执行难”问题，各地可谓想尽了办法。区域性法院联动协作，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